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
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1条 为加强水运建设市场管理，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规范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推动诚信体系建设，根据交通运输部《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交水发﹝2014﹞113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2条 本细则所称信用评价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管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合同文件等，对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在本行政区域内水运建设市场中从业行为进行的信用评价，评价工作在云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上进行。
第3条 本细则所称水运工程设计企业是指具有水运行业设计资质及参与水运工程设计活动并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水运工程施工企业是指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及相关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从业行为是指企业参与依法招标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履约等市场行为。
第4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有效的原则。
第5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招标人、项目建设（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监管的市级以上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等对评价结果负责。
第6条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二）组织、指导和监督云南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
（三）组织省级信用评价，并将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的评价结果上报交通运输部；
（四）对其他行为进行评价；
（五）发布信用评价结果等信息。
第7条 省航务管理局配合省交通运输厅进行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由省交通运输厅及所属单位组建的项目法人对其建设实施的水运工程项目开展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对建设单位上报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投标行为和履约行为的初步评价结果进行审核确认，对其他信用行为进行评价；
(二)对全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水运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投标行为和履约行为的初步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省交通运输厅；
（三）协助指导州、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对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第8条 州、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主要职责是：
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辖区内的水运工程建设单位开展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对建设单位上报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投标行为和履约行为的初步评价结果进行审核确认，对其他信用行为进行评价，并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报省航务管理局。
第9条 招标人或建设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其建设项目中参与投标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投标行为的评价工作，以及参建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履约行为的评价工作，并按照管理权限将初步评价结果上报管理部门审核；
（二）负责项目的信用信息管理，建立信用管理台账，对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有关信用行为进行记录，并督促、指导从业单位按要求参加信用评价。
第10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实行定期评价和动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定期评价周期为1年，评价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按规定直接进行定级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
第11条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内容包括投标行为、履约行为和其他信用行为，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采用综合评分制，总分为100分。
第12条 对企业失信行为按照《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云南省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以下简称《评定标准》，见附件1、附件2）进行扣分。
对在行政区域内评价周期中参加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国防战备等任务中受到省部级以上行政机关表彰的企业，以及承担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鲁班奖的企业，给予1分/次的加分奖励；加分累计不超过3分，加分后总分不得超过100分。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按照《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方法》（以下简称《计算方法》，见附件3）执行。
第13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分为AA、A、B、C、D五个等级，各信用等级对应的企业综合评分X分别为：
AA级：95分≤X≤100分，信用好；
A级：85分≤X＜95分，信用较好；
B级：75分≤X＜85分，信用一般；
C级：60分≤X＜75分，信用较差；
D级：X＜60分，信用差。
信用评价结果实行告知和公示制度。信用评价结果在云南省航务管理局、“信用交通·云南”网站上公开。
第14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分的依据为：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设置的管理机构的督查、检查结果或通报、决定等；
（二）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的质量、安全、环保、水保、农民工工资等专项督查、检查结果或通报、决定等；
（三）招标人或项目建设（含建设单位上级公司）、监理单位等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文件；
（四）举报、投诉或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结果；
（五）司法判决、裁定、认定及审计意见等；
（六）法律、法规或者国家规定可以作为不良行为认定依据的其他文书。
第15条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程序与分工：
（一）投标行为评价。招标人应在签订承包合同后的15日内对参与投标且存在失信行为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同时在信用评价系统录入评价信息和评标报告等佐证材料，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
联合体有不良投标行为的， 其各方均按同一标准扣分。
（二）履约行为评价。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结合建设管理工作，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并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的评价结果报管理部门审核。各级审核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项目法人（建设单位）作出的履约行为评价进行审核确认，审核期不超过10个工作日，如有调整，必须对调整内容进行说明。
对当年组织交工验收的工程项目，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在交工验收完成后一个月内完成履约行为评价。
联合体有不良履约行为的，其各方均按同一标准进行评价。
（三）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被评价人。
(四)省级综合评价。省交通运输厅根据投标行为、履约行为以及其他信用行为的评价结果，按照《评定标准》和《计算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在省交通运输厅、省航务管理局、“信用交通·云南”和厅信用信息综合平台网站上进行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
省交通运输厅于每年的3月31日前完成上一年度省级综合评价工作，并于4月15日前将国务院有关部门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的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第16条 省交通运输厅按照《评定标准》，将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直接定为D级，并自确定信用等级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报交通运输部。
对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其定为D级的时限不得低于行政处罚期限。
第17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对综合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内向公示部门提出申诉或举报，并提交申诉或举报书面相关证明材料。公示部门收到申诉或举报材料后，应及时组织核查，并在15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申诉人或举报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在公示期内对从业单位的不良行为向公示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对信用评价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可向相应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实名投诉举报。
第18条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1年（信用评价动态调整结果的有效期限另计），下一年度无信用评价结果的，信用评价等级可延续1年,信用等级延续1年后仍无信用评价结果的，按照初次进入云南省内相关市场确定，但不得高于其在云南省内相关市场最近年度评价等级的上一等级。
第19条 省级综合评价结果应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初次进入云南省从业时，其信用等级按照全国汇总评价结果确定。无全国汇总评价结果，且在其他省份或部属单位无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信用等级可按A级对待；若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可参照相关省份或部属单位信用评价结果确定其信用等级。联合体参与投标的，其信用评价等级按照联合体中最低等级予以认定。
第20条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招投标工作中的应用，由招标人或建设单位根据项目情况等自行确定。采用综合评估法和经评审的最低评标价法时，采用百分制的可设置信用评价分值3-5分；信用评价等级为AA级的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为满分，可免于缴纳投标保证金，在划分两个以上同类标段的项目中，可增加1个标段的投标机会；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的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为满分值的80%，可减免50%的投标保证金缴纳；信用评价等级为B级、C级、D级的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投标保证金不予减免，B级的信用评价分值为满分值的50%，C级的信用评价分值为满分值的30%，D级的信用评价分值为零分。
对信用评价等级为C级或D级的企业，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对其履约行为进行重点监管。
第21条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如转制、改名的，其信用等级相应转入转制、改名后的企业。如被注销、破产的，立即取消其信用等级。资产被冻结的，其信用等级暂不予确定。资质升级的，其信用评价等级不变。企业（机构）分立、合并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其相关参评项目合同主体已完成变更后，根据存续企业或新设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从业表现，重新确定其信用评价等级，但不得高于原评价等级。
第22条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应按规定及时在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信用信息综合平台（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录入和更新企业基本信息，对于未按规定填报、变更信用信息，或填报、变更信用信息存在造假行为的企业，将按照《评定标准》进行扣分。
第23条 [bookmark: _GoBack]招标人、建设单位应当建立信用信息管理台账，按时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按规定直接进行定级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信用评价工作中不得弄虚作假或以信用评价要挟企业、谋取私利。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24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信用评价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加强对项目建设（代建）单位信用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应当责令相关当事人限期改正。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及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要如实、客观、公正地对企业信用情况进行评价、审核，不得徇私舞弊、以权谋私或弄虚作假。存在故意遗漏或凭空增加企业不良行为、擅自修改评分等违规行为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25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X年X月X日起施行，由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附件：1.《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
2.《云南省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
3.《云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评分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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